
叶永烈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7

年
11

月
本书涉猎了很多

特殊人物， 他们的知
名度很高， 可是世人
知之甚少， 叶永烈在
历史的“角落”里发现
了诸多值得发掘的
“现代文物”， 抢救出
许多历史老人头脑中
的珍贵史料。

雨村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6

月
暴富年代既是草

根阶层的狂欢节，也
是他们的罹难日。 迷
惘、恐惧、痛苦、贪婪
蒙蔽了原本清白无垢
的灵魂， 曾经的信仰
轰然倒塌。 在阴谋与
爱情中， 迷茫无助的
人们将何去何从？

张志浩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7

年
1

月
一个尽职尽责

又满负情感的法医，

每天穿行在光明与
黑暗，生命与死亡之
间，以一个个生动的
案例，代替伤者和死
者，说出他们来不及
说的话。

●

工作： 不要轻信小道消息
和上司的口头允诺， 万事需要仔
细考量。

●

爱情： 爱不是完全的占
用， 给对方一点自由的权利为
佳。

●

工作： 掌控局面的态度
要适时的表现出来， 让旁人感
受到你的信心。

●

爱情： 动动脑筋， 比如
怎样才能刺激对方首先主动表
白。

●

工作：最难以战胜的不是
未知的命运， 而是对权力的欲
望。

●

爱情：共同相处的美好时
刻一定要好好珍惜。

●

工作： 在变局中脱颖而
出的往往是平时低调沉重的人。

●

爱情： 恋爱运势喜人，选
择太多让你眼花缭乱。

●

工作：短期危机会尽快过
去， 积极面对挫折才能获得成
长。

●

爱情： 对方的无理和纠
缠，让你几乎招架不住。

●

工作：信心倍增，灵感十
足， 今天的天蝎座备受好运眷
顾。

●

爱情： 爱情也是一种责
任， 两个人彼此陪伴， 相濡以
沫。

●

工作： 工作就职运势欠
佳，可能周转不灵，都是平时没
有量入为出的结果。

●

爱情： 嫉妒的心会让射
手有点分不清方向，迷失自我。

●

工作： 遇上震撼指数很
高的棘手事件， 快点解决以免
后患无穷。

●

爱情： 可怕的不是你抓
不到， 而是你不知道想要得到
什么。

●

工作：峰回路转让水瓶座
的心情不错， 小心不要麻痹大
意。

●

爱情：默默无闻，一心爱
你的人其实非常值得你去珍惜。

●

工作
:

工作就职运势持续
走高， 终于能在适合领域大展
拳脚。

●

爱情： 太过忙碌的工作
让你不小心冷落对方， 注意工
作和生活的平衡。

■

文杜娟
■

图喵
每日星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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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忽明忽暗的高层斗
争，到底站在哪一个山头，请仔
细权衡。

●

爱情：心浮气躁，不要把
情绪带回家，积极调整身心才能
减压。

●

工作： 判断力和投资运
势相当不好， 可能在关键时刻
做出糊涂决定。

●

爱情： 沉着应变， 留不
住的就让一切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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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法医》

萧 墙

（一）

《在哪里下车》

阳历三月的一天，三个小伙子

围着杜鉴的写字台，其中一个拿起

笔，在台面的一张红纸上涂着。 杜

鉴尽量压着胸中的怒火：“不要乱

写。 ”写字的那个放下笔，对杜鉴

说：“喂，听说你写信写得好，替我

写封情书吧。 ”另外一个稍胖的人

指着杜鉴的鼻子说：“写啊，给你的

妈妈，哦，太老了，给你的姐姐吧，

写封信，听到了吗？”杜鉴再也忍不

住， 抓起墨汁瓶向那人扔了过去，

正好溅了他一身。几个人一下子围

了上来，拳脚交加，杜鉴很快被推

倒在地。 阿姨大声呼叫，叫他们停

手，阿圆吓得大哭。 周围一下子上

来了一群围观者。那几个人也许还

有些忌惮人多，打了几下，就走了。

大叔回来，阿姨没把这事告诉

他。半夜时分醒来，杜鉴上洗手间，

听到楼上的卧室传来老夫妇窃窃

的话语。“小杜这样倔会吃亏的，那

些人是什么都干得出的小流氓。 ”

“唉， 我看那帮烂仔说不定过两天

还会来找事。”……杜鉴回到床上，

摸出纸和笔，写下一段话，感激老

夫妇的帮助， 日后有机会定当图

报，自己思母心切想回家去。 然后

收拾好，溜出门，来到自己上回借

宿过的小楼房， 那块大帆布还在，

杜鉴铺好位子，恍惚入睡。

第二天，杜鉴在迷糊中感到一

阵疼痛，睁开眼，原来一个老年男

子在踢自己。 那人说，镇东头的自

来水厂贴着告示，招一批干粗活的

民工。 杜鉴荒废了半年多的身子

骨，有了个挥洒汗水的地方。 阳历

的六月初， 杜鉴被调到水厂基建

办。基建办的负责人是一位姓杨的

女主任，她走路姿势和着装都比较

讲究，据说她年轻的时候不缺追求

者，但至今还是待字闺中。

这次将杜鉴调到基建办，是杨

主任的主意。虽然到基建办也只是

个打杂的临时工，可那里是民工队

的上级部门，好歹算是高升。 更让

杜鉴高兴的是杨主任对他挺好，不

以领导自居。 杜鉴也挺争气，很快

得到上上下下的好评，杨主任对杜

鉴的关怀也像一天比一天热乎。有

天， 杨主任邀请杜鉴到她家里做

客。杜鉴由衷赞叹杨主任三房一厅

居室的陈设非常雅致， 杨主任就

说：“假如这是你的家，你觉得怎么

样？ ”杜鉴吓得不敢回应，原来说好

的午饭也不敢吃，胡乱找个借口离

开了杨主任的家。

星期五这天，吃完午饭的杜鉴

在闷热的宿舍里待不住，想回办公

室看看报纸。经过总经理办公室门

口时， 里面传出喘着粗气的声响。

好奇心躯使杜鉴凑近门上那个玻

璃小方窗。里面的景象使杜鉴惊骇

得差点叫出声来———杨主任纤细

苗条的胴体和总经理五大三粗的

躯干，在沙发上缠绵。

杜鉴急速地逃离，慌忙中撞倒

了不锈钢垃圾筒……第二天早上，

杜鉴接到总经理办公室的通知，让

他回到民工队干自己过去的工作。

民工队里杜鉴的工友们，看杜鉴被

杨主任调到基建办， 他们又羡又

妒。 如今杜鉴被打发回来了，他们

原来的敬意和羡慕一扫而光，只剩

下幸灾乐祸。

（下回：杜鉴被开除了……

)

打回原地

闯入托派禁区

（六）

《出没风波里》

“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办起了

油印的机关刊物《少年》，发表文章

一律用笔名。 李维汉用“罗迈”，王

若飞用“雷音”，赵世炎用“乐生”，

郑超麟用“丝连”等。 周恩来的笔名

为“伍豪”，此名源于周恩来在天津

“觉悟社”的社员编号———五号，谐

音为“伍豪”；刘清扬的编号为二十

五，谐音为“念吾”。

1923 年 2 月中旬， 郑超麟在

巴黎西郊出席了“少年共产党”的

临时代表大会。 会议开了四天，选

举周恩来为书记。 迄今，在郑超麟

卧室墙上，还挂着这次代表大会闭

幕时全体代表的合影。

这年 3 月 18 日， 郑超麟和赵

世炎等十二人赴苏联学习。 周恩来

同行。 郑超麟来到莫斯科，在东方

大学学习。 1924 年春，郑超麟在莫

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 旅莫(莫斯

科) 党支部举行郑超麟入党仪式

时，李大钊出席了会议。 郑超麟便

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之一。

郑超麟于 1924 年 7 月下旬离

开莫斯科，途经海参崴，坐船回国。

9 月下旬到达上海， 担任了中共中

央宣传部秘书，中共上海地方委员

会委员。 1925 年 1 月中旬， 中共

“四大”在沪召开，郑超麟担任大会

记录。7 月，中共上海地委改组为上

海区委，郑超麟为中共上海区委的

七个委员之一，负责宣传工作。 他

还担任了上海大学教授。

1927 年 2 月中旬， 上海工人

举行第二次暴动。 指挥部设在辣菲

德路的启迪中学。 他回忆说：“瞿秋

白坐镇那里， 我也日夜在那里值

班。 举事那天夜里，周恩来也在楼

下听取各方面的汇报。 ”二次暴动

失败后， 中央和区委召集联席会

议，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准

备第三次暴动。 郑超麟担任了“特

别宣委”。 特别委员会由中央局的

陈延年、李立三、伍廷康和原在上

海的赵世炎、 周恩来组成。 3 月下

旬，上海工人举行波澜壮阔的第三

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城。 郑超

麟忙于“采访新闻，起草传单”。

4 月 12 日， 晴朗的上海突然

乌云密布，蒋介石发动了政变。4 月

27 日，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

召开，郑超麟作为“发言权代表”出

席了“五大”。 会后，他出任中共湖

北省委宣传部长。

这年 8 月 1 日，爆发了南昌起

义。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

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郑超麟

出席了会议。 会后，郑超麟复回中

共中央工作，来到上海。 他编辑过

中共中央刊物《向导》和改刊的《布

尔塞维克》。他还是《共产主义 ABC》

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

1928 年夏， 郑超麟作为中共

中央特派员前往福建整理党务。

1929 年 3 月 18 日下午，他在上海

家中被国民党逮捕。 关押四十多天

后出狱。6 月，他参加托派。年底，他

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 从此，他

由马克思主义者，转为托洛茨基主

义者，与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

（下回： 郑超麟在上海租界被
捕……）

这个已经拖了将近五年的案

件卷宗就堆了二尺多高，我花了一

个礼拜的时间才在这浩如烟海的

文字中大致理清了事情经过：兄弟

二人看来是哥哥个性比较强，鸡毛

蒜皮的小事诸如妯娌纠纷之类的

喜欢占一点小便宜，这次父亲刚去

世，哥哥也想在遗产分割上占一点

强。 弟弟倒是准备忍气吞声了，但

弟弟两个血气方刚的儿子觉得是

可忍孰不可忍，看来俩小伙都够义

气———他们都瞒着家人，一个说是

去找朋友打牌， 一个说是出去走

走，一前一后分别离开了家。

可气又可笑的是哥俩其实要

去的都是同一个地方： 伯伯家，而

且他们到伯伯家的时间只相差不

到半个小时，隔壁的王伯证实了这

一点。并且他还看到了哥哥拿着砖

头先进去，弟弟则是拿着一把铁锤

后进去，剩下的事情就只是第二天

伯伯被发现死在床上，头部左右都

有伤痕，至于房间内到底发生了什

么，恐怕就无从知晓了———王伯不

是透视眼，而哥俩都争着说是自己

打死了伯伯，而且活灵活现，好像

确有其事一样。 但我却知道，一个

人只能死一次。

这事情从法律的角度分析起

来就有点像绕口令了：如果是两人

商量好了一起行凶这个案件很简

单，共同犯罪两个都按故意杀人罪

判。 现在哥俩都是瞒着对方去行凶

的，直到案发之前都以为只有自己

去过，那么显然不能构成共同犯罪

了。 那么如果是先进去的哥哥打死

了伯伯，后进去的弟弟行凶的对象

则是一具尸体，因此他根本就是假

想犯罪，不负刑事责任；但如果是

后进去的弟弟打死的伯伯，先进去

的哥哥就应该是故意杀人罪未遂，

弟弟才是故意杀人罪。

分析完这堆绕口令我的头开

始有些发晕，看见当时的法医报告

我就只剩下叹气的份了：它只说明

死亡原因是左侧的颅脑损伤，却没

去推断具体是什么工具造成的，因

此这案件是一审二审，现在又是检

察院提起再审，麻烦已经是一大堆

了。 案件久拖不决不说，哥俩都长

期羁押，街谈巷议弄得满城风雨。

如果当时我就在场，也许还能

有点办法：砖头的打击总该有些碎

屑留在创口吧？ 而现在，尸体早已

火化，很多证据肯定也早已随着时

间的流逝烟消云散，这种我们圈里

头叫“文证鉴定”的案件国内除了

几个像郑老这样德高望重的老法

医外别人是没资格接的。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郑老为什

么会接下这个无头案，就算是法院

委托过来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推

脱。 这起案件根本就没发生在我们

的辖区，何况现在这个案件已经进

入审判程序，公安法医就有充足的

理由不去管它：检察院和法院不是

也有法医吗？

（下回： 时间造成了证据流失
……）


